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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國 際 會 計 準 則 理 事 會

（IASB）為解決現行營業租

賃未於資產負債表內表達使用

權資產及租賃負債，致影響企

業財務資訊之透明度與可比較

性，前於 2016 年 1 月 13 日發

布 IFRS16 取 代 IAS17。 金 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亦於 2017 年

宣布我國企業於 2019 年適用

IFRS16。

以往在 IAS17 規定下，對

租賃之分類，係以租賃資產所

有權之風險與報酬歸屬於出租

人或承租人之程度為依據。如

出租人未移轉主要風險及報酬

給承租人，則是類租賃分類為

「營業租賃」，承租人原則上

毋須在財務報表上針對承租承

諾認列任何資產及負債，僅須

於各期認列租金費用，並於表

外附註揭露重大不可取消租賃

相關資訊即可。反之，出租人

若將租賃資產主要風險和報酬

移轉給承租人，則是類租賃分

類為「融資租賃」，承租人應

於財務報表上認列租賃資產及

應付租賃款。此種會計處理上

之差異將影響企業營運報表之

呈現，如某家航空公司以類似

借款方式向出租人融資購買飛

機，因最終將獲得飛機所有權，

故於財務報表上反映該飛機資

產和應償付出租人之債款；但

另一家航空公司採以「營業租

賃」方式，僅取得飛機之使用

權卻未獲得飛機所有權，因此

只在財務報表上揭露「承租」

飛機的資訊，資產負債表上完

全看不到航空公司必要的飛機

（營運資產）資產及負債。為

解決前述租賃會計處理不一致

的問題，並使企業於財務報表

忠實表達其資產與負債，以增

加財務報表的透明度和可比較

性，因此，新租賃公報 IFRS16

因應而生。

於 IFRS16 規定下，就承

租人而言，除非是短期租賃（租

期短於 12 個月）或是低價值

論述 》專論‧評述

IFRS16租賃會計新時代

　郭麗園（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執業會計師）

我國企業於 2019 年 1 月 1 日接軌國際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6 號「租賃」（IFRS16）進入新

租賃會計時代，本文爰就其與國際會計準則第 17 號「租賃」（IAS17）之差異，及企業適用新租賃

會計後應如何辨識租賃、後續衡量與所面臨之挑戰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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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資產租賃（資產價值小於

5,000 美元，例如個人電腦、小

型辦公家具等），承租人都必

須在財務報表上將租賃取得的

資產認列為「使用權資產」（代

表使用標的資產的權利，與所

有權歸屬無關）及相對認列「租

賃負債」（代表租金給付之義

務）。「使用權資產」後續之

衡量，係依據國際會計準則第

16 號「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IAS16）之折舊規定攤提折

舊，通常採用直線法於租賃期

間認列為折舊費用，亦可採用

能反映企業對資產未來經濟效

益預期型態之折舊方法。「租

賃負債」則是按有效利息法攤

銷，亦即，每期所給付的租金

將分攤到利息費用及租賃負債

本金之償還，隨著本金之償還，

利息費用也逐期遞減，導致在

租賃初期，綜合損益表上呈現

出較高的利息費用，使企業需

負擔較大的財務成本，因此對

企業的主要績效指標（KPI）、

財務比率結果均受到影響，

同時稅息前折舊攤銷前利潤

（EBITDA）也會較高。

綜合上述，我國企業自

2019 年適用 IFRS16 後，應改

變以往將租金支出認列為營業

成本或費用之作法，將使用權

資產攤銷列入折舊，並將租賃

義務的時間價值列入利息費

用。此外，過往營業租賃給付

分類為營業活動之現金流出，

IFRS16 適用後償付本金的金額

應表達為籌資活動，利息部分

則依企業會計政策，列為營業

活動或籌資活動。因此，在租

賃新時代下，企業應思考是否

調整 KPI 衡量方式，亦須立即

檢視各項財務承諾合約（如借

款合約）是否影響財務比率，

以妥適規劃後續因應方案。

貳、辨識租賃三步驟

企業之所有租賃（包括在

轉租中使用權資產之租賃）應

適用本準則，惟下列除外：

● 礦產、石油、天然氣與類似

非再生資源之探勘或使用之

租賃。

● 承租人對其所持有屬國際會

計準則第 41 號「農業」範圍

內之生物資產之租賃。

● 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 12 號

「服務特許權協議」範圍內

之服務特許權協議。

● 出租人對其所給予屬國際財

務報導準則第 15 號「客戶合

約之收入」範圍內之智慧財

產之授權。

● 承租人對其所持有屬國際會

計準則第 38 號「無形資產」

範圍內之授權協議下，對諸

如影片、錄影、劇本、手稿、

專利權及著作權等項目之權

利。

上述所謂「服務特許權

協議」，係指政府引進合約形

式之服務協議，以吸引私部門

參與基礎建設之開發、營運或

維護等目的，通常涉及一個私

部門個體（營運者）建造提供

公共服務之基礎建設或升級建

設，並於特定期間內營運及維

護該基礎建設者。營運者在

協議期間因提供服務而獲取報

酬，此種協議通常稱為「興

建－營運－移轉」（BOT）或

「公辦民營」服務特許協議。

是以，倘企業係與政府（授予

人）以簽訂租賃契約型態，但

授予人控制或管制營運者應以

基礎建設提供何種服務、服務

對象及服務價格，透過所有權、

受益權或其他方式，且控制該

基礎建設於服務協議期間結束

時之重大剩餘權益，或該基礎

論述 》專論‧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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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於其全部耐用年限均用於

協議中，則該合約排除適用

IFRS16，營運者不得將基礎建

設認列為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或租賃資產，而應另行判斷認

列為金融資產或無形資產。

除 上 述 租 賃 排 除 適 用

IFRS16 外，企業應於合約成立

日評估該合約是否屬（或包含）

租賃（附圖），主要在於評估

承租人是否能在承租期間取得

已辨認資產並「控制」所租賃

標的資產之使用，而「控制」

的條件則強調「具主導權」及

「獲取效益」。

一、租賃合約是否含括

「已辨認資產」？

（一）辨識實體資產

租賃合約必須明確指

定或隱含指定所要使用的資

產，如實體上可區分（如承

租某一層樓或某商場特定位

置）；或雖實體上不可區分，

但已代表該資產幾乎所有之

產能（如使用電纜中之 3 條

已指定或實體上可區分之暗

光纖之 100% 產能）。

（二）供應者無替換之實質性

權利

當完成（一）辨識具體

資產後，尚須確認供應者（出

租人）在租賃期間無法隨意

替換租賃資產。判斷出租人

是否有實質替換權時，除合

約條款外，尚須考量供應者

是否可經由行使替換資產之

權利取得經濟效益。比如承

租員工交通接送巴士，倘供

應者備有大量類似車型，可

隨時調度不同車輛提供企業

使用以提升效率，則資產之

使用係由供應者控制而非客

戶。

若無法容易地判定以上

兩條件，則推定供應者無實

質替換權。

二、是否有權取得使用期

間來自該資產的幾乎

所有經濟效益？

企業是否可透過使用、消

耗、持有或轉租方式，在租賃

期間直接或間接取得來自使用

該資產的幾乎所有經濟效益？

此係就合約範圍內之界線

評估。若車輛租賃合約包含限

定車輛行駛里程或城鎮，企業

僅須在該合約約定限額範圍內

評估是否取得經濟效益。

論述 》專論‧評述

附圖　評估是否屬租賃之流程圖

資料來源：作者改編自 IFRS16 附錄Ｂ第 B31 段。

. 

有已辨認資產？ 
（供應者無替換之實質性權利） 

於使用期間內，客戶具有取得來自使用該資產之 
幾乎所有經濟效益之權利？（e.g. 專屬使用權） 

於使用期間內，誰有權主導該資產之使用方式及 
使用目的？ 是客戶、供應者、或無任何一方？ 

客戶於使用期間內具有操作該資產之權利， 
且供應者並無改變該等操作指示之權利？ 

客戶設計該資產之方式已預先決定其在整個 
使用期間之使用方式及使用目的？ 

合約包含
租賃 

是 

是 

無任何一方，該資產之使用
方式及使用目的係預先決定 

否 

是 

客戶 

是 

合約未包
含租賃 

否 

否 

供應者 

否 

資產之使用
之控制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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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否「主導」已辨識

資產的使用？

企業僅於符合下列情況之

一時，於整個使用期間內有主

導已辨識資產之使用：

（一）企業於整個使用期間內

有主導資產如何使用及

供何目的使用。

（二）如何使用及供何目的使

用之攸關決策係預先決

定，且符合下列任一條

件：

1. 於整個使用期間內，企業

有權操作（或主導他人依

其決定方式操作）該資

產，而供應商無權改變該

等操作指示。

2. 企業係以其預先決定在整

個使用期間內，將如何使

用及供何目的使用資產的

方式來設計該資產（或資

產之特定部分）之租賃。

例如某電力公司（企

業）與電廠（供應商）簽訂

購電合約，雖然該電力公司

於供應商營運期間並未進行

操作電廠，但電力公司預先

於建造電廠前，由其聘請專

家協助電廠之設計，此種情

形下電力公司，以其預先決

定電廠之設計，主導該電廠

之使用，符合 IFRS16 租賃

之適用。

參、衡量

一、使用權資產

承租人應將下列項目納入

使用權資產成本：

● 租賃負債之原始衡量金額。

● 租賃開始日（含）以前支付

予出租人之任何租賃給付，

減除任何租賃誘因（如出租

人為吸引承租人承租而給予

的優惠）。

● 承租人發生之任何原始直接

成本，如為取得租約所支付

的房仲業及代書佣金。

● 拆卸、移除標的資產、復原

其所在地點或復原標的資產

至租賃所定之條款之估計成

本，除非該等成本係供生產

存貨所發生。承租人於租賃

開始日或於某一特定時間使

用標的資產而發生該等成本

之義務。

另租賃開始日後租賃負債

之某些變動亦應調整使用權資

產。

二、租賃負債

租賃負債係指按租賃隱

含利率折現之租賃給付現值衡

量。惟實務上若因隱含利率不

易取得，則應使用增額借款利

率。

租賃給付應包含下列項

目：

● 固定給付（包含實質固定給

付，即合約看來屬於變動但

實際上為不可避免之給付）

減除可向出租人收取之任何

租賃誘因。

● 取決於某項指數或利率（例

如消費者物價指數或市場利

率）之變動租賃給付，原始

衡量係採用租賃開始日之指

數或利率；另基於成本效益

考量，排除與績效有關之變

動給付衡量。

● 殘值保證下承租人預期支付

之金額。

● 購買選擇權之行使價格，若

承租人合理確定行使該選擇

權。

● 終止租賃所須支付之罰款，

若租賃期間反映（即可合理

確認）了承租人行使終止租

賃之選擇權。

論述 》專論‧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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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在適用 I F R S 1 6
新租賃議題中企

業常面臨的挑戰

IFRS16 不僅影響了會計

處理，也影響了企業的財務指

標、系統、流程和控制活動等，

且當租賃合約資料量龐大，若

以人工方式維護資訊及計算，

將耗費大量人力和時間成本。

IFRS16 下除前述貳所提辨識租

賃之步驟外，另租賃期間、折

現率（如增額借款利率）等事

項的決定，亦涉及重大判斷。

一、租賃期間決定

決定租賃期間為租賃之不

可取消期間，併同下列兩者：

● 租賃延長之選擇權所涵蓋之

期間，若承租人可合理確定

將行使該選擇權。

● 租賃終止之選擇權所涵蓋之

期間，若承租人可合理確定

將不行使該選擇權。

在 IFRS16 下租賃期間之

決定有三步驟：

步驟一、決定租賃不可取消期

間

僅 於 合 約 產 生 可 執 行

（enforceable）之權利及義務，

該合約始被視為存在。例如當

承租人及出租人均具有無需

另一方同意即可終止租賃之權

利，且所支付之罰款未超過不

重大時（測試罰款是否不重大，

係考量該罰款是否會妨礙選擇

權之行使），該租賃不再係可

執行。

步驟二、決定租賃可執行之期

間

作為合約之一部分，租賃

延長或終止選擇權亦須是可執

行。選擇權若要可執行，承租

人必須有單方面之權利以延長

租賃超過不可取消期間。例如，

若承租某辦公室兩年，承租人

於兩年後可要求延長租期，但

必須取得出租人同意。因出租

人可拒絕，承租人不具有使用

該資產超過兩年之可執行權

利，是以租賃期間為兩年。可

執行性係就法律而言，不是機

率門檻。

步驟三、評估是否「合理確

定」將行使租賃延長

及終止之選擇權

一旦管理階層完成選擇權

之可執行性評估，接著要評估

是否合理確定承租人將行使選

擇權，此將涉及判斷。合理確

定是一個很高的門檻。應考量

將對承租人產生經濟誘因，以

行使（或不行使）選擇權之所

有攸關事實及情況。

二、折現率之決定

依 IFRS16 第 26 段規定，

若租賃隱含利率不易取得時，

則應使用增額借款利率來折

現，增額借款利率係由不同的

資料來源所產生，須作各種不

同的調整，以使折現率能反映

租賃特定風險。

IFRS16 並未規定決定增額

借款利率之特定方法，企業可

以下列三步驟決定增額借款利

率：

步驟一、決定參考利率

參考利率通常是無風險利

率，例如政府公債利率或殖利

率曲線。該等利率為公開資訊，

相對容易取得。惟企業於選擇

適當之參考利率時，並應考量

租賃之幣別、其所處之經濟環

境及所參考之債務期間。

步驟二、決定承租人之信用風

險貼水

論述 》專論‧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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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風險貼水係用來調整

參考利率之額外差額，以反映

承租人之風險。

影響信用風險貼水之因素

包含租賃期間、承租人之債務

水準（即其舉借之財務槓桿有

多高）、承租個體之其他營運

風險及承租人營運所在之經濟

環境。

步驟三、決定租賃特定調整

理論上，由於出租人在

承租人違約時有權收回標的資

產，其被違約之風險較小。使

用權資產實際上係作為違約之

抵押擔保，租賃合約係屬有抵

押擔保之借款協議。雖然所有

租賃都是反映一個借款部位，

實務上較高價值之資產及期間

較長之租賃，將使出租人在承

租人違約事件發生時獲得價值

之可能性增加，資產抵押之效

益將較有價值，則增額借款利

率應予調整，例如不動產抵押

借款利率通常較汽車擔保借款

利率低。

大部分取得無擔保借款

之企業，將無法取得抵押借款

所應作之調整資訊。因此，企

業可向銀行或債權人取得不同

存續期間之無抵押或有抵押借

款 之 指 示 性 利 率（indicative 

rate），以決定適當之調整。但

應注意的是，為獲取指示性利

率而假設之擔保借款，標的擔

保品應是與使用權資產相同新

舊程度及狀態之擔保品，而不

是任意一種資產。正如前所述，

部分資產對出租人而言可能較

有價值，這也會影響其所應收

取之利率水準。

伍、結語

由於 IAS17 對於營業租賃

之處理規範相較於融資租賃，

除在實務操作上較為簡易外，

並可避免在財務報表上認列相

關負債，導致企業多規避採用

融資租賃之處理方式。然而

IFRS16 新租賃的導入，某種程

度上雖可防範企業規避入帳的

方式，解決了現行租賃會計表

達不一致的問題，但 IFRS16

新準則作法涉及更多判斷與變

動因子，一般企業多少會受到

影響，企業經營策略也可能因

此改變為以購買取代租賃，影

響實不容小覷。

隨著 IFRS16 新租賃世代

來臨，企業除於租約簽訂開始

時須辨認是否包含租賃、決定

租期及折現率等衡量以認列租

賃負債外，另在租賃期間內，

有可能因為租賃合約修改、租

金或租期調整等因素，須面臨

再衡量計算使用權資產及租賃

負債之相關調整。又如在非財

務面，若涉及多項租賃合約，

更需跨部門溝通及整合企業系

統資訊，以協助財會人員進行

判斷暨計算使用權資產及租賃

負債，且 IFRS16 公報要求財

務報表資訊之揭露應更詳盡

等，顯見每一細節判斷與處理

均屬不易，因此，對財會人員

來說，帳務處理將變得更複雜，

所面臨的困難度亦明顯提高，

故須及早評估與因應，以迎接

租賃會計新時代的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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